
    

强制投票制的宪政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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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般而言，片面追求高参选率可能会导致一些变相的强制投票行为，然而，我们
并不能由此而认为所有的强制投票行为都是仅仅为了追求高参选率。也就是说，在我
国当前的选举实践中，当我们对基于追求高参选率而导致的对选民实施的各种变相的
强制投票行为表达某种否定性意见时[1]，并不是完全理性化的。强制投票本身及其
所追求的近期目标或远期目标都需要进行一个全面的分析和客观的评价，并不宜一概
否认。我们需要反省的也许主要在于强制投票的具体方式和方法。因为在许多西方发
达国家，强制投票制度已广为推行，而且还越来越多地被赋予了一种极为深刻的宪政
价值及内涵——投票乃是公民为其国家所能做的最小事情，是对善良公民的最低要
求，也是惟一的要求；强制投票制乃是克服选民“免费搭车”等机会主义行为，进而
从根本上防范“民主装饰主义”的宪政设施。因此，强制投票制到底是民主的，还是
不民主的，并不 能 一 言 以 蔽 之 。   

二   

从概念上来界定，强制投票（Compulsory Voting）是一项旨在命令有选举权的公
民参加投票的法律或者规范制度。通常，在国外，强制投票制都有与之相配套的制
度，包括强制选民登记制度和惩罚制度，后者通常是罚金或者拒绝提供州的津贴。强
制投票制在很多国家实行，包括澳大利亚、奥地利（两个省）、比利时、希腊、意大
利、列支敦士登、卢森堡和瑞士（仅在一个州）。在美国一些州内，也有一些关于强
制投票制的尝试：北达科他州（1898年）和马萨诸塞州（1918年）事实上修改了它们
的宪法以实行强制投票制，但是它们各自的立法机关都没有在制定法中执行强制投票
制。强制投票制在拉丁美洲也极为盛行。举例来说，阿根廷、巴西、哥斯达黎加、厄
瓜多尔、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巴拿马、秘鲁、乌拉圭和委内瑞拉都有强制投票制。
塞浦路斯、埃及、斐济、土耳其、泰国、新加坡和菲律宾也都有强制 投 票 制 。   

跨国研究发现，强制投票制能够有效地提高选民投票率，大约能提高7～16个百
分点；国内比较研究也发现强制投票制可以提高选民投票率。统计数据表明，实行强
制投票制的24个国家的投票率要比不实行强制投票制的国家的投票率高出6～7个百分
点。多元统计分析发现，强制投票制对选民投票率有很大的影响，并控制着其他影响
投票率的制度和政治变量。基于对各国强制投票法的研究，其优点不容置疑。这种法
律不但将会带来选民的高投票率，而且在人口统计学的范畴里也是比较均衡的。另
外，它们降低了用于鼓励选民参加投票的竞选资金的需求，允许候选人将他们的资金
用于更实质的事务上 。   

强制投票制最重要的贡献是它降低了金钱在决定选举结果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一些有钱有势的政治金融利益集团通过拉拢少部分选民而左右选
举结果的危险。具体来讲，强制投票制能控制竞选运动的成本。在没有强制投票制
时，竞选活动最昂贵的花费是用于号召选民参加投票的花费。美国参议院选举的成本
从300万到1200万美元不等。为此筹集大量资金的候选人和政党必然会对给予他们财
政援助的人表示感谢，因此降低竞选运动的成本可以减少政治腐败的可能。倘若这样
做并不会侵犯公民的其他权利，如演讲和交流的自由，那么强制投票实际上会加强我
们的民主[2]。   



三   

当然，强制投票制并不会轻易地被人们所理解和认可。事实上，在学术界，强制
投票也引发了对一些民主理论的核心问题的争议。举例来说，通过经济或社会制裁强
迫公民参加投票是“民主”的吗？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选举在什么程度上是“自由和
公平”的呢？另一方面，当相当比例的选民表面上参加投票而实际上都弃权时，当选
的代表和他们的政策还具有多少合法性呢？因此，有些政治学者一直将强制投票仅仅
看成是提高选民投票率的一个有效手段[3]。   

然而，赞成强制投票制的人们也是振振有词：任何强制都是一种限制，强制人们
右侧通行也是如此。要求公民投票和要求他们进行征兵登记一样都是限制性的。要求
公民参加投票与要求我们接受教育、长时间做陪审团成员、纳税以及充军相比，它对
我们的 限 制 要 少 很 多 。   

强制投票制的反对者试图主张，强制在本质上是不民主的。然而，这些人对强迫
公民纳税或者享受医疗保险并不反对。其中一些人还赞成强制征兵。所有这些人都无
条件地接受强迫公民做陪审团成员审判案件的事实。   

其实，强制投票制的赞成者的真正担心在于：一旦让公民自愿投票，则大部分选
民便会出现“免费搭车”的情形，进而形成“囚徒困境”而导致选民群体“原子
化”，如此一来，正好为一些利益集团收买少部分选民打开了一道方便之门，为那些
专门在各种政策或法案的“购买”和“倒卖”之中从事一本万利的交易的压力集团提
供了可乘之机[4]。举例说明：假设压力集团X有占人口5％的选民支持，那么在强制
投票的情况下，它可能只能获得5％的选票。但是如果参加选举的选民降到30％，压
力集团X的所有成员参加投票，那么他们的选举力量就变成了16％。就其存在而言，
压力集团在我们的民主制下是合法、正当的，但是他们不应该拥有比真实社区支持更
大的能够决定选举结果的力量。强制投票制可以保证这一点，而自愿投票制会给压力
集团增加不成比例的力量[5]。   

因此，强制投票制的赞成者将热衷于教育选民：期望通过消极投票而减少机会成
本、甚至通过“卖票”行为而获取眼前利益其实是得不偿失。因为，不能选出“好代
表”或“好政府”而导致的权力被滥用的代价（包括所谓“学费”即纠错成本、国有
或集体资产的流失、冤狱赔偿、公民在日常生活中所受到的无法估价的权益侵害、社
会发展的停滞、民族创造力的压抑等等）可能会更大[6]。强制投票制的法理基础在
于：选举权并不是一项公民可以自由行使也可以自由放弃或让渡的“民事权利”，而
是一种公法上的“职权”，是公民作为“政治动物”的惟一凭证，是公民用来制衡政
治国家的主要武器；丢弃这一武器之时，便是公民“自愿为奴”或“自卖为奴”的堕
落的开始。因此，“为投票权利而斗争”乃是公民最为神圣的义务！当学者们善意地
批评强制投票如何侵犯选民的自由意志和“人格尊严”时，他们也许在“好心办坏
事”。   

四   

总而言之，在美国的支持者看来，投票是公民为其国家所能做的最小事情，是宪
法上应规定的公民最基本的“底线义务”，或者说是公民所有其他权益得以实现的一
个“权利平台”，要求美国公民做这么小的事情不能说是不合理的。美国应该在投票
率上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争第一，而不是和赞比亚及其他国家争倒数第一。强制投票制
的支持者将参加投票看做是对善良公民的最低要求——实际上，这也是惟一的要求。
追根溯源，这种观点其实一点也不新颖。早在公元前431年，伟大的希腊历史学家
Thucydides就记录了雅典领袖Perides的如下谚语：“我们并不是说不关心政府事务
的人是只关心自己事业的人，我们只是说他根本就没有事业可言。”类似的宪政呼声
在近代史上已振聋发聩——当林肯提到政府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时候，他所指
的是全体人民而不仅仅是政治激进分 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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